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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60）  
 

2021-22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收入 為港幣

608,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749,000,000元）及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為     

港幣122,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92,000,000元）。若撇除投資物業公平

值虧損（經扣除遞延稅項）港幣 19,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收益港幣2,000,000

元），則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之相關溢利淨額為港幣

141,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90,000,000元）。收入下跌，主要是由於交

付予客戶並確認為收入之物業單位減少所致。同時間，全幢租出之香港數據    

中心大樓之租期開始後，本集團物業租金收入之貢獻提升，帶動相關溢利上升。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0.17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0.13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之股東權益為港幣12,124,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1,976,000,000元），而股東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 16.83元（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6.62元）。股東權益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錄得股東應佔

溢利淨額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業務回顧  

 

(i)  物業發展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物 業 發 展 分 類 收 入 為 港 幣

377,000,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則為港幣609,000,000元。除稅前分類溢利為

港幣213,000,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則為港幣229,000,000元。本期間收入及

溢利來自已確認位於佛山南海之雅瑤綠洲之物業銷售。收入減少，主要由於

本期間內交付予客戶之物業單位較上年度同期有所減少。  

 

本集團之物業發展項目位於中國大陸，主要包括 ( i)本集團全資擁有位於南海

大瀝鎮之雅瑤綠洲之項目； (i i)本集團全資擁有位於廣州越秀區之北京南路

45-107號之項目；及 ( i i i )本集團擁有20%權益位於深圳南山區之僑城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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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瑤綠洲之總樓面面積約為 273,000平方米，乃分三個階段發展。發展項目

最後一期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完成。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 個 月 ， 本 集 團 將 來 自 期 內 交 付 第 二 期 及 第 三 期 單 位 之 收 入 港 幣

377,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609,000,000元）記錄入賬。於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已訂約但未入賬之物業銷售額為人民幣 552,000,000元，    

預期將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度下半年及下一個財政年度確認入賬。  

 

位於越秀區北京南路 45-107號發展中之地盤面積約為 9,500平方米，指定為

綜合用途發展項目，包括一幢住宅大廈及一幢商業／辦公室大廈，總樓面面

積約為77,000平方米。於項目完成後，連同鄰近該地盤之本集團先前發展項

目 5號公館及港滙大廈，本集團將擁有四幢大廈，沿著北京路組成包括辦公

室、住宅及零售部份之大型綜合項目。該項目之住宅部份將發展為優質住宅

單位以供銷售，而辦公室部份將持作賺取租金收入及作長期投資用途。該項

目之地基工程經已完成，而上蓋建築工程已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內展開。  

 

本集團擁有僑城坊之20%權益。該項目位於南山區僑香路北側，其總樓面面

積約為 224,500平方米。此綜合用途商業發展項目包括辦公室大樓、一座住

宅公寓及一個購物商場。除持作出租用途之辦公室大樓及購物商場外，其他

辦公室大樓及住宅公寓已於以往年度推出市場發售。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該項目已確認之收入為人民幣 273,000,000元（二零二零

年：人民幣 229,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已訂約但未入賬

之物業銷售額為人民幣 41,000,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就其於僑城坊之權益應佔之溢利淨額（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

動）為港幣22,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37,000,000元）。  

 

(i i)  物業投資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物 業 投 資 分 類 收 入 為 港 幣

212,000,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錄得港幣127,000,000元。除稅前分類

溢利為港幣86,000,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則為港幣68,000,000元。若撇除投

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除稅前分類溢利為港幣 127,000,000元，而二零二零

年則為港幣 56,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年初整幢數據中心大樓開始出租

後，本集團租金收入之貢獻大幅改善。同時間，儘管市場競爭激烈，但本集

團積極努力招租以提升出租率，因此本集團在中國大陸之物業投資組合之租

金收入亦有所提升。  

 

物業投資  - 香港  

 

物業投資分類涵蓋寫字樓、酒店物業及我們的工業數據中心，為本集團帶來

穩定租金收入。本集團在香港之已落成投資物業組合之總樓面面積約為

474,000平方呎，包括 (i)漢國佐敦中心，為位於尖沙咀山林道一幢商業／辦

公室大廈； ( i i)寶軒，為位於干諾道中及德輔道中一座酒店連服務式住宅物

業； (i i i)寶軒酒店（尖沙咀），為位於尖沙咀天文台圍之酒店物業；及        

(iv)位於葵涌健全街之數據中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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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物業之平均出租率達85%（二零二零年：72%）。儘管酒店物業之租金

收入略為改善，但經營環境困難令本集團業務錄得虧損。由於入境旅遊業明

年有望重啟，為提升競爭力，本集團已對酒店物業展開翻新及品牌重塑計

劃。然而，商業物業市場已展現復甦跡象，其中我們的商業物業出租率及租

金率均有提升。  

 

新落成位於葵涌健全街之數據中心符合UTI第三級標準及獲得綠建環評認

證，提供總樓面面積約 228,000平方呎，已於二零二一年開始營運。整幢物

業現已按理想租金水平租予一家知名國際數據中心營運商，帶來穩定之租金

收入來源。  

 

物業投資  - 中國大陸  

 

本集 團 在 中國 大 陸之 已 落 成投 資 物業 組 合 之總 樓 面面 積 約 為 446,000     

平方米，包括 ( i)漢國城市商業中心，為位於深圳福田區一幢商業／辦公室大

廈； (i i)城市天地廣場／寶軒酒店（深圳），為位於深圳羅湖區一座包括商

舖及酒店房間之商業平台； (i i i )寶軒公寓，為位於深圳羅湖區城市天地廣場

之上之服務式住宅單位； (iv)港滙大廈，為位於廣州越秀區一幢商業／辦公

室大廈；(v)重慶漢國中心，為位於重慶北部新區一個商業平台之上之雙子塔

辦公大樓；及 (vi)重慶金山商業中心，為位於重慶北部新區一幢寫字樓及一

幢酒店連辦公室綜合大樓，各自附設商業平台。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該物業組合之平均出租率為67%（二零二零年：63%）。  

 

漢國城市商業中心為位於深圳福田區核心地段之甲級寫字樓，於回顧期內之

出租率穩定增長。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零售部份之出租率為 92%，而

辦公室單位則已租出 42%，整體出租率達49%。截至本報告日期，整體出租

率已超過50%。  

 

物業投資  - 估值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按公平值基準計量，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估值

為 港 幣 15,165,000,000 元 （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港 幣

15,057,000,000元），包括中國大陸之物業組合港幣 10,156,000,000元及   

香港之物業組合港幣 5,009,000,000元。若計及期內投資物業增加與人民幣

匯價變動所引致之匯兌差額，則錄得公平值減少港幣 41,000,000元（二零   

二零年：增加港幣12,000,000元）。總括而言，隨著寫字樓市場趨於穩定，

本集團之香港物業組合錄得輕微重估收益，而中國大陸之物業組合則錄得輕

微重估虧損，反映商業物業市場租金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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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物業及停車場管理以及其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及停車場管理分類之收入為港幣

19,000,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為港幣14,000,000元。隨著新冠病毒疫

情大致受控，停車場管理業務之表現有所改善。此外，政府繼續提供租金寬

減及其他補貼，以支援停車場營運商，令經營成本大幅減少，因此錄得除稅

前分類溢利港幣6,400,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則為港幣5,300,000元。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管理23個停車場（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7

個停車場）合共約2,160個車位（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200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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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全球各國正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全球感染率已開始呈現下降跡象。

由於疫情逐漸受控，我們預計二零二二年觀光旅遊行業將會復甦。眾多國家正

開始實行與病毒共存之政策，以讓經濟全面恢復運作。  

 
在各地政府推出支持性貨幣政策下，預期主要經濟體之經濟將會反彈。然而，

全球經濟正面對通脹及明年加息風險升溫所帶來之挑戰。我們應繼續觀望中美

兩國之間地緣政治關係持續緊張所造成之干擾。  

 
在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原則。中央政

府已採取一連串限制性措施穩定房價，並實行信貸措施以調控開發商及購房者

獲提供之房地產借貸。國家政策亦正向「共同富裕」原則靠攏。  

 
以上情況表示物業市場正進行路線調整及重組。與眾多同行一樣，在現時局勢

下需要的是風險管理及加強經營能力，而不是以進取之增長為本策略。  

 
在香港，主要在市場氣氛改善之情況下受到本地消費之帶動，市場於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重拾增長動力。住宅物業市場仍保持靭性，一手及二手樓市均錄得強

勁成交量，反映在當前低貸款利息環境下有強勁之房屋需求。展望未來，國家    

「十四五規劃」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交通及貿易中心，香港將受惠於從中

產生之大量機遇。加上香港特區政府為緩解房屋短缺問題而制定城市發展及基

建計劃，我們對本地經濟之長遠增長前景持審慎樂觀之態度。  

 

最後，本人謹此向回顧期內作出貢獻之董事仝人，以及忠誠努力之全體員工致

以衷心感謝。  

 
 
 
 
 

王世榮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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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與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608,375  749,378 

銷售成本   (258,557)  (421,353) 

     

毛利   349,818  328,025 
其他收入  3  42,575  18,208 
投資物業按公平值之收益／（虧損）淨額   (41,099)  11,533 
行政開支   (49,812)  (43,428)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9,201)  (35,642) 
財務費用  4 (78,263)  (85,167)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22,495  37,303 
     

除稅前溢利  5 216,513  230,832 
稅項開支  6 (94,320)  (138,226) 
     

期內溢利   122,193  92,60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2,175  91,737 
非控股權益   18  869 

     

  122,193  92,606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及攤薄   港幣 0.17元   港幣0.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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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122,193  92,606 
     
其他全面收益      
     
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6,590  
 

8,796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16,210  208,42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經扣除稅項   122,800  217,2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44,993  309,82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37,712  294,094 
非控股權益   7,281  15,732 

     
  244,993  30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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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3,453  295,245 

投資物業   15,164,981  15,056,64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99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858,981  829,89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337,614  16,181,988 

     

流動資產      

可收回稅項   236  234 

待出售發展中物業及待出售已完成物業   1,998,957  2,083,359 

應收貿易賬款  9 14,240  19,116 

合約成本   16,409  16,9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3,215  182,50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64,124  1,908,888 

     

流動資產總值   3,947,181   4,211,01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 256,439  258,677 

計息銀行貸款   2,135,528  1,373,483 

租賃負債   17,643  11,993 

合約負債   385,027  364,389 

客戶按金   100,500  92,341 

應付稅項   275,561  298,281 

     

流動負債總值   3,170,698  2,399,164 

     

流動資產淨值   776,483  1,811,85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114,097  17,993,841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3,276,234  4,327,955 

租賃負債   33,491  13,641 

遞延稅項負債   1,439,639  1,442,451 

     

非流動負債總值   4,749,364  5,784,047 

     

資產淨值   12,364,733  12,20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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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19,301  1,519,301 
儲備   10,604,776  10,457,118 

     
  12,124,077  11,976,419 
     
非控股權益   240,656  233,375 

     
權益總額   12,364,733  12,20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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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相關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於編製全年財務報表所規定載列之所有資料及

披露，因此，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全年綜

合財務報表，惟該等財務資料來自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

（「公司條例」）第 436條規定須予披露之關於此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 3部之規定，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提交報告。核數師報告內並無保留意見，亦無提

述任何其在無提出保留意見下強調須予注意之事項，亦無載列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

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除投資物業按公平值入賬外，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

製。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

團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本集團已就

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採納該等經修訂會計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第 2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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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與物業相關之業務。本集團乃根據經營及其產品

及提供服務之性質，獨立籌組及管理各項經營業務。經營分類按主要管理人員獲提供內

部報告一致之方式呈報。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  

管理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77,046  212,102  19,227  608,375 

        

分類業績  212,572  86,266  6,429  305,267 

        

對賬：         

利息收入        6,128 
未分配開支        (39,727)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之利息除外）       (77,650)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22,495 

        

除稅前溢利        216,513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  

管理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608,929  126,851  13,598  749,378 

        

分類業績  229,055  67,796  5,324  302,175 

        

對賬：         

利息收入        6,877 
未分配開支        (31,007)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之利息除外）       (84,516)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7,303 

        

除稅前溢利        23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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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2,265,618  15,673,978  2,086,548  20,026,144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收款項        (2,264,88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858,98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664,360 

        

資產總值        20,284,795 

        

        

分類負債  1,481,753  1,145,406  430,830  3,057,989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付款項        (2,264,88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7,126,962 

        

負債總值        7,920,062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2,357,077  15,551,688  2,044,950  19,953,715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收款項        (2,299,927)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829,89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909,122 

        

資產總值        20,393,005 

        

        

分類負債  1,549,098  1,118,146  373,724  3,040,968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付款項        (2,299,92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7,442,170 

        

負債總值        8,18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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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分拆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分拆以及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與分類資料內所披露金
額之對賬：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  
停車場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管理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  

    
  

 
貨品或服務種類  

    
  

 物業銷售  377,046 
 

- 
 

-  377,046 
物業管理收入  - 

 
21,601 

 
848  22,449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377,046 
 

21,601 
 

848  399,495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總租金收入  - 

 
190,501 

 
18,379  208,880 

     
  

 來自其他來源之總收入  -  
 

190,501 
 

18,379  208,880 

     
  

 

分類資料內披露之收入  377,046 
 

212,102 
 

19,227  608,375 

 
    

  
 收入確認之時間性  

    
  

 於某時間點轉移之貨品  377,046 
 

- 
 

-  377,046 
隨時間轉移之服務  - 

 
21,601 

 
848  22,449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377,046 
 

21,601 
 

848  399,495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  
停車場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管理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  

    
  

 
貨品或服務種類  

    
  

 物業銷售  608,929 
 

- 
 

-  608,929 
物業管理收入  - 

 
15,207 

 
920  16,127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608,929 

 
15,207 

 
920  625,056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總租金收入  - 

 
111,644 

 
12,678  124,322 

     
  

 來自其他來源之總收入  -  
 

111,644 
 

12,678  124,322 

     
  

 

分類資料內披露之收入  608,929 
 

126,851 
 

13,598  749,378 

 
    

  
 收入確認之時間性  

    
  

 於某時間點轉移之貨品  608,929 
 

- 
 

-  608,929 
隨時間轉移之服務  - 

 
15,207 

 
920  16,127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608,929 
 

15,207 
 

920  62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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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續）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5,335  86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128  6,877 

其他  11,112  7,777 

政府補貼
#
 -  3,468 

    

 42,575  18,208 

 
#
 政府補貼主要指來自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之補助，其旨在保留就業及對抗新冠病毒

疫情。該等補貼並無相關之未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  

 

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86,608  102,622 

租賃負債之利息  613  651 

減：撥作發展／在建中物業資本之利息  (8,958)  (18,106) 

    

 78,263  85,167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87  2,927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6,390  11,01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9,463  25,687 

減：撥作發展／在建中物業資本之金額  (10,080)   (8,580)  

    

 19,383  17,107 

    
*  該金額包括租賃停車場之折舊港幣 10,027,000元，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銷售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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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香港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95 

  

-  

期內－其他地區  112,065  128,459 

遞延  (17,840)  9,767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94,320  138,226 

    

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 計提撥備，惟本集團其

中一間為可享利得稅兩級制資格合資格實體的附屬公司除外。此附屬公司的首批應課稅

溢利港幣 2,000,000元按 8.25%稅率繳納，餘下應課稅溢利按 16.5%稅率繳納。由於本集

團於以往年度之稅務虧損可用以抵銷該期內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稅項。  

 

7.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港幣 122,175,000元（二零

二零年：港幣 91,737,000元）及兩個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份之數目 720,429,301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均無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對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有關攤薄之調整。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2.5仙已獲本公司股東

在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並已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派付。  

 

9.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合約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天內  396  620 

31至 60天  20  44 

61至 90天  20  21 

90天以上  13,804  18,431 

    

總額  14,240  19,116 

    

租賃物業之月租由租客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預先支付。出售物業之代價餘額則由買家根

據買賣協議之條款支付。管理層已密切監控逾期貿易債項，不可收回之債項已作出全數

撥備。鑒於上述措施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分散於大量不同客戶，故本集團並無重大

之高度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

級工具。應收貿易賬款為不計息。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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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包括港幣 8,046,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 9,526,000元）之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天內  8,046  9,526 
    

 

1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本集團物業之買家獲銀行授予之房屋貸款，向銀行作

出港幣 25,866,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港幣 219,931,000元）之擔

保，擔保期由買家獲貸款之日起至買家獲發物業房產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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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債務總額約為港幣 5,463,0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5,727,000,000元），債務總額中約 39%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4%）歸類為流動負債，其中港幣55,000,000元

乃有關附有可隨時要求還款條款之銀行貸款，而港幣 1,500,000,000元乃有關將

於未來十二個月內進行再融資之項目或定期貸款。根據相關貸款協議之還款時

間表，並假設上述再融資可按時完成，計息債務之流動部份佔其總額應約為

11%。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包括定期存款）

約為港幣 1,664,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909,000,000

元），而上述減少主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及就物業發展項目支付建造成本所致。

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受限制銀行存款港幣 115,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 114,000,000元），於指定物業發展項目完成前，只可在該等發

展項目中動用。於期末，本集團可用作營運資金之已承諾但未動用銀行信貸總

額約為港幣936,0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股東資金總額約為港幣 12,124,000,000元（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1,976,000,000元）。上述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間    

股東應佔溢利減已付股息，以及以人民幣計算之資產減負債升值所致。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計息債務淨額約港幣 3,799,0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818,000,000元）與股東資金及非控股權益合

共約港幣12,365,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2,210,000,000元）

所計算之負債比率為31%（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1%)。  

 

融資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之融資及財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

無外匯合約或任何其他對沖工具之重大風險。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已將賬面總值約港幣 16,028,000,000元之物業

作為抵押品，藉以取得本集團之若干銀行信貸。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包括其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共聘用約

360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360位僱員）。本集團之酬金政策

及僱員福利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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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1.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金譽發展有限公司（「金譽」，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與建榮地基有限公司（「建榮地基」，建業建榮控股有限公司    

（「建業建榮」）（股份代號： 1556）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建聯集團有限    

公司（「建聯」）（股份代號：385）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

據此，建榮地基獲金譽委任為承建商，進行位於香港新界葵涌健全街      

葵 涌 市 地 段 第 495 號 （「 該 土 地 」） 之 地 基 建 造 工 程 ， 合 約 金 額 為           

港幣 210,000,000元。由於王世榮博士為建業實業有限公司（「建業實業」）

（股份代號：216）、本公司、建聯及建業建榮各自之控股股東，故根據上市

規則，該交易構成一項關連交易。該交易已於上述各公司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七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獲建業實業、本公司、建聯及建業建榮之獨立

股東批准。  

 

該項交易之詳情已載於建業實業、本公司、建聯及建業建榮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二十日發出之聯合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刊發之   

通函。建造工程經已完成，現正待該項目之變更協定及最終賬目之落實。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向建榮地基支付發展費用。  

 

2.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金譽與建業建築有限公司（「建業建築」，建聯之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據此，金譽委聘建業建築擔任主承建商，

按不超過港幣 757,800,000元之總合約金額為有關建造及發展該土地之數據

中心進行建築工程（「框架協議」）。由於建業實業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68.09%及建聯已發行股份約29.10%及王世榮博士為建業實業、本公司及建

聯各自之主席、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有關交易構成建

業實業、本公司及建聯各自一項關連交易。該交易已於建業實業、本公司及

建聯各自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獲各自之獨立股東

批准。  

 

該項交易之詳情已載於建業實業、本公司及建聯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發

出之聯合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刊發之通函。建築工程經已完

成，現正待該項目之變更協定及最終賬目之落實。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向建業建築支付發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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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

出詳細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

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

以下偏差除外：  

 

1.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  

 

現時王世榮博士乃本公司之主席，並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由於

本集團業務之性質需要相當之市場專業知識，董事會相信該兩個職位現時由

同一人兼任將給予本集團穩定及一致之領導及令長期業務策略之規劃及實

行更有效。董事會將繼續檢討該架構之有效性，以平衡董事會及管理層之權

力及授權。  

 

2.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

受重新選舉，而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

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位董事（包

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無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

（「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可膺選連任。組織章程細則並無規定董事

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然而，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104條，於本公司每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當時在任董事人數計三分之一之董事（或倘人數並非

三或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三分之一之人數）必須輪值退任，惟擔任執行主

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董事會將確保每位董事（擔任執行主席或

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以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主席之持續性為本集團帶來強而一致之領導，並對本集團順暢

之營運非常重要，因此主席將不會輪值退任，而此舉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第A.4.2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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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將於該委任隨後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上由股東重選，而非按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在被委任

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重選。  

 
3.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其中包括），發行人應設立提名委員會，

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本公司並無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負責考慮合適人選出任董事，以及集體

批准及終止董事委任事宜，因為集體決策可作出更廣泛及平衡之決定。主席

主要負責於董事會有空缺或認為需要增聘董事時，物色合適人選加入董事

會。主席將向董事會建議委任有關人選，而董事會將適當考慮本公司採納之

提名政策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決定有關人選之合適性，並評估所建議獨

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 (如適用 )。  

 
4.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B.1.2條規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作為最低限度包

括企業管治守則條文內所載之指定職責。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採納薪酬委員會之經修訂職權範圍，當中

有若干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之處。根據該經修訂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審

閱董事（而並非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待遇及就此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定期召開會議，並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

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王世榮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王世榮博士（主席）、王承偉先生、李曉平先生
及林炳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方文靜女士、馬德瑋先生及陳家軒先生。  


